
关于华宝上证科创板综合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变更为

华宝上证科创板综合增强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并修订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的华宝上证科创板综合指数增强型

证券投资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准予华宝上证科创板综合指数增强型证券投

资基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265 号）注册募集，《华宝上证科创板综合指数增

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于 2025 年 9 月 16 日正式生效。 

根据《基金合同》约定：“若将来本基金管理人推出跟踪同一标的指数的增强策略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则基金管理人可在履行适当程序后使本基金调整为该增强策略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的联接基金模式运作并相应修改《基金合同》，届时无须召

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合同》“第八部分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同时约定：“2、

在法律法规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且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

前提下，以下情况可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后修改，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8）按照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其他情形。” 

本公司旗下华宝上证科创板综合增强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

科创增强 ETF 华宝，基金代码：589280）已于 2026 年 5 月 8 日成立，并于 2026 年 5 月 20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理财需求，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和《基

金合同》的相关约定，本公司经与基金托管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决定于 2026

年 6 月 24 日起，将华宝上证科创板综合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变更为华宝上证科创板综

合增强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降低本基金的管理费，并相应修订

《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相关条款。现将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变更为联接基金 

华宝上证科创板综合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变更为华宝上证科创板综合增强策略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根据《基金合同》的上述约定，无须召开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基金合同》、《华宝上证科创板综合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和

《华宝上证科创板综合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将进行相应修订和补充。登记

机构将进行基金份额变更登记，即“华宝上证科创板综合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基金



份额”变更为“华宝上证科创板综合增强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A 类

基金份额”，基金简称由“华宝上证科创板综合指数增强 A”变更为“华宝科创板综合增强

策略 ETF 联接 A”，基金代码不变；“华宝上证科创板综合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基

金份额”变更为“华宝上证科创板综合增强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C

类基金份额”，基金简称由“华宝上证科创板综合指数增强 C”变更为“华宝科创板综合增

强策略 ETF 联接 C”，基金代码不变。 

前述变更不影响各类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各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赎回费率及销售

服务费率均保持不变（销售机构对费率实施优惠的，从其规定）。 

二、转型变更后的基金管理费率调整 

基金管理费费率由 0.80%/年降低至 0.50%/年。 

三、修订后的《华宝上证科创板综合增强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合同》、《华宝上证科创板综合增强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托管

协议》和《华宝上证科创板综合增强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招募说明

书》自 2026 年 6 月 24 日起生效。 

四、重要提示 

1、本次《基金合同》的修订系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变更为 ETF 联接基金而作出,属于

《基金合同》约定的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的事项，其余修改对原有基金份额持

有人的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可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后修改，无需召开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本公司已就修订内容履行了规定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

的规定。 

2、本公司于公告当日在网站上同时公布经修改后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招募说明书

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3、《华宝上证科创板综合增强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合同》

生效后将进入调仓期，基金管理人将通过二级市场交易、申购赎回 ETF 份额等方式逐步调整

持仓结构，将现有组合资产转换为目标 ETF 份额等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调仓期间 ETF

标的指数可能出现短期价格波动，调仓期间的买卖操作或加剧基金净值波动。基金管理人将

综合考虑市场流动性、交易成本等因素分阶段实施。 

4、本公告仅对华宝上证科创板综合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变更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情况，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fsfund.com）查阅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5、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fsfund.com）或拨打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700-

5588、400-820-5050）咨询相关情况。 

6、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

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 年 6 月 22 日 

 


